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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ST欧浦            公告编号：2020-043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2019 年连续两年审计报告的审

计意见类型均为无法表示意见，且经审计 2018、2019年期末的净资产连续两年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1.1 条、第 14.1.4 条的有

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

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于 4 月 30 日开市

起停牌。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经审计 2018 年期末

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 年度审计报告》和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8、2019年度财务

报告连续两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均为无法表示意见，且经审计 2018、2019年期末

的净资产连续两年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14.1.4 条的有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股票停牌的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1.1条、第 14.1.4条

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 欧浦，股票代码：002711）自 2020 年 4月 30日

开市起停牌。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上市的具体措施 

2020 年，公司将积极通过以下措施保障持续经营能力，恢复盈利能力，解决债务问



 

第 2 页 共 4 页 
 

题，争取 2020年度实现净资产为正，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的审计报告，达到恢复上市的

条件： 

1、努力恢复生产经营：报告期间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

结、诉讼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受到影响，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母

公司部分业务出现停滞现象。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公司分批处置了

部分闲置资产，回笼了部分资金。同时，与加工业务相配套的仓储业务业已转为仓租业

务，公司将继续维护好新老客户关系，尽可能消除本次危机对经营的影响。公司子公司

烨辉的日常生产经营仍在正常进行，客户关系也无重大影响，其将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的内外部条件，按照既定目标完成生产经营计划。公司子公司欧浦小贷针对自身

的经营情况，继续采取了有效的风控措施，降低经营风险。 

2、积极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债务重整事项：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大部

分逾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报告期内，一

方面，公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

解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公司债务。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

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

负担，轻装上阵。 

3、积极应对公司诉讼：报告期间，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认真清查和

解决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事项，公司对已掌握到的诉讼资料进行梳理，并及时对外披露。

同时，公司聘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仲裁等，并陆续取得了数单

有利于公司的判决，维护了公司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所引发的诉讼、

仲裁，公司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消除影响公司发展的隐患，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针对

公司相关未决诉讼，公司将继续在律师的支持下积极与案件的相关当事方、管辖法院等

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推动相关诉讼事项尽快结案，消除各种潜在影响。 

4、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 2019年 2月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后，

对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梳理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落实授权、审批和

执行的职责分离机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财务管理

及印章使用管理，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规范资金收支审批流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 

5、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公司将积极与

中基投资、法院、中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重整方等多方沟通，力争中基破产重整与

上市公司债务处置能有机结合起来，尽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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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若公司股票因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和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被暂停上市，根据《上市规则》14.4.1 的规定，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一）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

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二）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四）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五）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

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 

条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

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七）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八）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九）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十）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十一）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提示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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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9日 


